重庆化工职业学院
关于成立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做好我院国家奖学金的评审工作，为确保评审工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《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》的通知（教财函〔2019〕105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成立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。
一、国家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及工作职责
组  长：黄明光
成  员：刘 敏、陈 源、喻 言、彭 斌
评审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，制定评比实施办法；研究决定有关评审工作的重大事项，审批评审委员会提交的国家奖学金评审意见。
财务处负责设立“国家奖学金财务专账”，审核资金用途，筹集资金并发放，组织迎接相关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。
教务处负责学生成绩的审核和解释工作。
监察处负责国家奖学金评审中的监督工作。
二、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及工作职责
评审委员会设在学生处，由下列人员组成：
主任：刘 敏
固定成员：马 健、李小庆、蔡小莉、高小丽、王晓虎、陈千诰、张兰、李静怡、杨琴燕
[bookmark: _GoBack]非固定成员：根据工作需要随机抽取专家学者2名（二级学院提供）和学生代表2名（二级学院提供）。
评审委员会具体负责评审工作；确定、分配评比指标；指导各二级院系推荐工作；汇总、审核并确定评比名单，向评审领导小组提交国家奖学金评审意见；收集和听取学生对评比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领导小组与评审委员会要相互配合，保持信息及时沟通，站在不同的角度做好解释工作，确保评审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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